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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債還錢天經地義 只求維持生活權益 



是什麼？ 

簡稱「消債條例」 

? 

立法目的 

法院讓沒有能力還款的人，在合理的範圍內，
依債務人的能力，決定用什麼方式去清理債務，
最終達到幫助經濟上弱勢的人重建生活的目標。 



只要符合下列一種就可以聲請，消費者指的是： 

? 誰可以聲請? 

五年內沒有從事營業行為的債務人 

雖有營業行為，自己當老闆或董事長/總經理，
但五年內平均營業額每月在新臺幣20萬元以下
的債務人 

１ 

就是領薪水的人、沒有做過生意的人 

例如計程車司機... 

例如公司職員、勞工、小攤販、公務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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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欠款 親友借貸 

資產管理
公司 

地下錢莊 

聲請範圍? ? 

已還不出錢or可能還不出錢的人都能聲請!包括： 



還不出錢怎麼辦? 

提供債務人解決的三種管道： 

 

先試看看第一步「協商調解」說不定能解決 

協商調解 更生程序 清算程序 



債務處理的方法一：協商調解 

法院調解 銀行協商 

幾乎所有債務類型都
可以向法院聲請調解 

不用透過法院，直接
與銀行協商債務如何
返還 

 若沒有金融機構債務時(例如銀行、農漁會、保險公司)，可直接
進入更生、清算程序 

 若有金融機構債務，經過協商、調解不成立後，才能聲請更生
或清算 

前置程序包含兩種：銀行協商或法院調解 

OR 



債務處理的方法一：協商調解 

法院調解 銀行協商 

需要申請費(台幣1,000元) 

至少要出庭一次 

調解委員協助搓合 

法院會通知所有債權人調解 

有機會取得銀行、資產管理 

公司的債務明細及計算方法 

不用費用 

不需要出庭 

銀行單方面決定 

僅就銀行債權部分作協商 

無法拿到債權證明文件、 

無從得知債務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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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條件由最大債權銀行會依公司政策、依債務人狀況進行
協商方案的調整。 

債務處理的方法一：協商調解 

目前銀行協商、調解提供最優待條件為： 

只須還本金 可分180期 零利率 



協商調解失敗了... 

還有「更生程序」、「清算程序」 

   不要放棄，試試看！ 



債務處理的方法二：更生程序 

所謂更生，就是以債務人收入減支出，繼續
還款六年， 就可以消滅全部債務。 

聲請更生的主要條件： 

債務總額在1,200萬以下 

提出合理的還款方案 

方案不一定要債權人過半同意，只要法院
認為有已盡力清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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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穩定持續的還款能力 2 



債務處理的方法二：更生程序 

更生流程 

債務人提出 

更生方案 

還款計畫 

債務人依更生方案履行還款計畫 
還完債務人就 

「當然免責」 

可! 

例如每1~3個月就
至少要還錢一次；
還款計畫期間為：
原則6年，例外有法
律規定的特殊情形
才可以延長至8年 

債務人依還款計畫
還完錢後，就沒有
責任了，不需要再
背債了!不需等法院
的任何書面資料! 



債務處理的方法二：更生程序 

舉個例子 

＊債務人每月收入3萬元，支出2萬元，若提出

每月還款1萬，6年還款72萬的更生方案，縱

使債權人不同意，法院審查後認為債務人已有

盡力清償時，就會認可，債務人按照更生方案

還完以後，剩下的就不用再還了！ 

債務人原本欠了本金100萬，週年利率20%，

法院調解或銀行協商都不成功後，於是向法院

聲請更生。 



債務處理的方法二：清算程序 

所謂清算，就是法院在基本生活保障的前提下，
把債務人的財產變現，按照比例還錢給債權人，
沒有財產的人一樣可以清算。 

 生活或工作所必須的財產可以不被變賣 

 債務人對財產或債務如有隱匿謊報等不誠實行為，
構成消債條例146條之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院也會裁定不免責！ 



債務處理的方法二：清算程序 

採取清算程序，較特別的有四點： 

而清算程序終結後，能不能獲得債務免責，
要再等法院書面決定 

清算程序開始後會有一些特定工作的職業限制(例

如保險經紀人等)，法院免責後可以聲請復權，法院
決定復權了，債務人就能重新從事相關特定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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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人所有財產都拿出來由法院來統一處理，
把財產變現金，讓債主能夠分別拿到錢 

2 

不用提出還款方案 1 



債務處理的方法二：清算程序 

債務人財產
經法院變賣 
把錢分給 
債主 

不免責裁定 
債務人 

繼續還錢 
再聲請免責 

免責裁定 
記得去 

聲請復權 

清算流程 

    什麼是免責裁定、不免責裁定? 

免責裁定就是免除債務，法院縱使裁定不免責，只要繼續還款，也能再次聲請免責 

    什麼是復權? 

清算程序的債務人還會有些生活限制，例如不能隨意離開居住地、生活支出要合理
不能亂花錢、工作選擇等，而復權就是回復權利，要求解除因為聲請清算後所受到
的各種生活、職業限制。 

? 

? 



縱使不依照消債條例面對債務， 
如果一直扣薪，總有一天會扣完吧?  

 如果積欠金額不多，只是扣薪有可能扣得完。 

 但如果金額超過一定金額以上，因為利息高達
20%以上，扣薪只會先抵利息，在沒有清償到
本金的狀況下，債務只會繼續增加，不會減少。 

Q A 
1 



1. 要不要停繳需要看債務人實際的經濟狀況來決定。 

2. 依法律規定，停繳後，要經法院認定確實沒有辦法
依約還款(不可歸責)，才能聲請更生或清算。 

Q A 
2 

協商成功但繳不起了， 
可以停繳改聲請更生或清算嗎?  

停繳後，若法院不同意更生、清算聲請，之前
還的錢會被銀行拿去先抵利息，反而較不利，
請務必注意到這點。 



舉個例子 

當事人欠100萬的債務，與銀行達成協商，分100期，

每期還款1萬元，已繳5年共60萬，停繳後，銀行會認

為債務人已毀諾，會以原本的本金加計原先約定的利

息(20%)，最後總共向債務人要140萬。 

Q A 2 

1. 對債務人而言，已還60萬，應該只欠銀行40萬(100-60=40)。 

2. 對銀行而言，債務人因為毀諾，所以應該依原本契約計算利
息，債務人還欠銀行140萬(100+100-60=140)。 

當事人欠了本金100萬的債務 

每年還款方式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總計 

原約定利息20% 20萬 20萬 20萬 20萬 20萬 100萬 

協商還款 12萬 12萬 12萬 12萬 12萬 60萬 



聲請更生/清算後，扣薪會停止嗎? 

聲請更生/清算，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清算程序』
後，所有無擔保債權人所進行的強制執行程序都
會停止，因此扣薪會停止。 

若民眾擔心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的時間緩不濟急，
可以在提出更生或清算聲請狀的「同時」向法院
聲請保全處分，凍結一切強制執行的進行。 

Q A 
3 



如何判斷自己適合更生還是清算? 

Q A 

適合更生的人 

1.尚有能力或想要定期還款的人 

2.特殊職業的人(保險員、銀行員) 

3.想保住房子，或聲請清算房子
會被拍賣的人 

適合清算的人 

1.不想採定期還款，或是沒有清算
不免責的事由的人 

2.債務總額超過新臺幣1,200萬元
以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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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看不懂!?  沒關係~ 

找法律扶助基金會就對了！ 

法律扶助基金會是司法院捐助成立的財團法人組織 

可請律師協助您解決債務問題 

服務免費，全台各地都有法扶分會，可就近申請！ 

法扶官網：www.laf.org.tw 



只要您符合法律扶助法的規定，就可以免費
請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律師協助您處理債務問
題，例如法院調解、銀行協商、聲請更生或
清算，申請扶助律師來免費為您辦理協商、
更生、清算 

法扶會申請過程皆不需費用，通過扶助也不需付費 

法律扶助基金會沒有委託任何民間代辦公司！ 

需注意代辦公司招攬話術，有時需繳交高額代辦費 

法扶官網：www.laf.org.tw 



法扶全國七碼專線 

412-8518 
(市話請直撥，手機加02) 

轉２ #電話法律諮詢 

轉３ #申請律師扶助（向分會預約） 

法扶官網：www.laf.org.tw 


